	姓    名
	
	性 別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	學歷
	
	相

片

粘

貼

處

	身分證字號
	
	服務類別
	
	

	服務年資
	
	服務時數
	
	

	住家地址
	
	電話
	
	

	運用單位
	
	承辦人
	
	

	志工類別
	□長青  □企業  □家庭  □青年   □防疫  □績優
(各類別100人以下推薦1人；101人以上推薦2人)

	服務地址
	

	應備文件

（3年內相關資料，勿使用資料簿套）
	□1.優良志工推薦表1份。

□2.服務相片2張。

□3.推薦單位志願服務證（志工證）影本。

□4.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

□5.服務時數證明（若無則採衛福部資訊整合系統審核）

□6.其他佐證資料需與志願服務有關，勿超過3頁。

□7.本表有關具體事蹟之填寫，以民國90年1月22日為起算日至111年6月30日止，服務時數達條件需求，防疫志工依其規定。

	評審項目
	請舉例具體描述

	服

務

績

效


	一、出席狀況：依主要服務項目出席率之多寡
	1. 

	
	二、對於團隊目標之落實，有計畫能力及執行表現
	

	
	三、面對志願工作執行時所發生之問題能確實反應
	

	
	四、有結合及運用社會資源的能力
	

	
	五、對服務工作實施能提供創新方法
	

	服

務

倫

理
	一、能配合服務時間而不遲到、早退或經常性請假
	

	
	二、對團隊或成員所遭遇之困難能 

    主動提供協助
	

	
	三、與受服務對象或機關（單位）

    保持良善之合作關係
	

	
	四、配合團隊接受志願工作相關訓練
	

	
	五、對團隊召開之集會能確實參與或

    不無故缺席
	

	服

務

知

能
	一、瞭解團隊工作宗旨、精神及服務項目
	

	
	二、清楚工作守則及工作方法並確實遵行
	

	
	三、對於委辦工作能在交辦期限內完成
	

	
	四、能確實回報各項服務紀錄
	

	
	五、參與服務動機
	


  花蓮縣111年度志願服務優良志工推薦表編號

花蓮縣111年度志願服務優良志工推薦表
	具體事蹟或特殊貢獻

	

	推薦單位評語

	

	▓同意授權社會處查核良民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志工本人簽章：

	推薦單位核章

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長官核章：      


	推薦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機關審查核章（社會處）

審查人員核章：
	審查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
服務相片
	

	服務說明：

	

	服務說明：


